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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4〕33 号

关于印发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 2023 年部门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复核报告的通知

市供销社：

为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，根据《韶关市财政

局关于开展 2024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(韶财

绩〔2024〕3 号)的要求，对 2023 年度韶关市供销社部门整体

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复核工作，请及时完成报告中提出存在问题

整改，并于 2024 年 12 月 15 日前将整改情况说明报市财政局绩

效管理科。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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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是全市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组织和领导

机构。由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市政府领导分管，为政府直属

事业单位，公益一类，正处级。

根据部门职能，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设 5 个正科级内设机

构：办公室、财务审计科、合作发展科、资产管理科人事监察

科。

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共有事业编制 23 人，其中：理事会主

任 1 名、理事会副主任 3 名，监事会主任 1 名；内设机构领导

职数正职 5 名、副职 7 名。后勤服务人员数 3 名。经费按财政

补助一类拨付。

部门的主要职责见表 1-1。

表 1-1 部门主要职责

序号 主要职责内容

1 拟定并组织实施供销合作社发展规划、体制改革方案；

2
承担政府授权的组织、协调、管理重要农业生产资 料、再生资源及其

他商品的经营；

3
监督、管理和运营本级社有资产，依法行使出资人职能，研究制订并组

织实施社有企业人事、财务、资产的管理制 度；

4
指导供销合作社系统组织建设及资产管理，依法维护 供销社的合法权

益；

5
参与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、推动农业产业化 经营和农村现代

流通服务网络建设，指导发展专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；

6 组织、协调所属农资企业开展化肥储备工作。

（二）部门收支整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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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 2023 年收入决算 944.55 万元，其中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44.55 万元，事业收入 0 万元，年

初结转和结余 0 万元。2023 年支出决算 944.55 万元，其中实

际支出 944.55 万元，年末结转结余 0 万元。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见下表。

表 1-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表（单位：万元）

项目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决算数

一、基本支出 915.68 902.06 877.41

人员经费 844.68 849.86 834.33

公用经费 71.00 52.20 43.08

其中：“三公”经费 4.20 4.20 3.91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0 0 0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

维护费
3.50 3.50 3.50

3.公务接待费 0.7 0.7 0.41

二、项目支出 987.21 131.53 67.14

其中：基本建设类项目 0 0 0

汇总（一+二） 1,902.90 1,033.58 944.55

二、审核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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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小组从履职效能、管理效率两方面对单位报送的自评

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 2023 年度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部门整体支

出绩效得分为 89.77 分，绩效等级
1
为“良”（各指标得分情况

见附件：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

复核评分表）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，固定资产管理规范性不

足。

一是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建设不完善。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

尚未制订符合部门内部实际情况的固定资产管理办法，只制定

了《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社有土地房屋管理规定》《韶关市供销

合作联社办公用品（设备）管理办法》等，部分固定资产（如

无形资产、通用设备等）的管理仍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撑。

二是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松懈。一方面，部门内部报废流

程执行不及时。如，废旧固定资产已不再使用却未及时报废，

导致部门内部资产冗余，固定资产在用率低；另一方面，固定

资产账务更新不及时。如，盘亏资产未及时进行账务处理，无

法真实反映和有效控制固定资产实物状况和增减变化情况。除

此之外，固定资产管理责任不清。资产管理系统卡片账和财务

账均由财务审计科负责，账、物管理职责未予分离，不符合内

1 评分等级：优（得分≥90），良（90>得分≥80），中（80>得分≥70），低（70>得分≥60），差（得分<6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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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要求，易产生管理隐患。

四、建议

（一）完善固定资产制度建设，加强固定资产日常管理。

一是加强固定资产制度建设。固定资产的有效管理离不开

完善的管理制度，应结合部门实况，建立完善的固定资产管理

制度，明确管理职责，强化固定资产内部控制。同时，应设置

专门的固定资产管理小组或相关责任人负责管理、辅助决策，

并在制度上保证使用、管理、财务职责分离，进一步明确管理

范围和职责，做好全流程控制监督，提升固定资产管理规范化

水平。

二是强化固定资产日常管理。针对固定资产日常管理，要

明确资产管理责任人，压实资产管理责任。加强流动资产、固

定资产和在建工程管理，准确完整登记资产卡片信息，定期清

查盘点，及时对账，确保资产信息的全面、准确和完整。同时，

资产管理责任人应配合财务人员认真做好资产的配置、使用和

处置工作，及时处理资产盘盈、盘亏、资金挂账和在建工程转

固等事项。针对闲置固定资产，资产管理责任人应及时与相关

部门沟通配合，密切协作，在合法合规基础上盘活固定资产，

以提高固定资产利用率。针对未及时报废的固定资产，单位应

严格按照规定程序上报审批，审批后按规定程序组织报废处理，

并及时对报废固定资产进行回收处置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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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

复核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16 日

公开方式： 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 局工贸科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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